
关于2013-2014学年第1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安排的通知
(一)本学期各课程的考查在18周前结束，各课程的考试时间为2014年1月6日至1月14日
(二)公共课的考试时间安排：
1月6日上午：《大学英语1》

1月6日下午：《大学英语1》（艺术系）

1月7日上午：《大学英语3》

1月7日下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月8日上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月8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月8日下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三)考试使用的教室安排

1．北区各系排考时使用的教室安排如下：
外语系：N201-N205（5），M206-210（5）

计机系：N301-N302（2），S201-203（3）， M506-509（4）

法管系：N304-N305（2），M306-310（5）

经济系：N401-N405（5），M406-410（5）

工管系：N501-N604（8），其中N603不可用，S401-S402（2）,M201-M205（5）

艺术系：S204-S205（2）M601-609（9）

电子系：S301-S305（5），S403（1）M301-305（5）

中文系：S501-S503（3），S404-S405（2），M501-505（5）
数理系：N303（1）,S601-S604（4），，M401-405（5）
北区机动教室：S605、N605、M510，M610如要用机动教室请先联系考务科备案。
2．西区考试使用的教室安排如下：

教师教育系：教育系上课所使用的教室，

艺术系：艺术系上课所使用的教室
 (四)各系排考注意事项
1.如要更改、增加、删除的，请用红色标明。需要删除的项目，用红色字体在备注处注明，由考务科统一进行删除。
2.请各系在排考时，每班必须有一门课的考试安排在13日或14日进行，不能提前或推迟完成。

3. 为了便于教师上网准确查询，在输入监考人员姓名时中间不要留空格，并注意请不要更改安排表的序号，以便于汇总整理。
4.考试日期输入时要统一，如：10日上或10日下(表示10日上午或10日下午)。考试地点南楼缩写S,北楼缩写N，中楼缩写M,均为大写字母开头，如N201、M201或S201。
5.考试安排表中没有填写任课教师或学生人数的地方，请填写清楚。特别是合班上课的考试科目需要拆班考试的，学生人数为考场教室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学生号数为拆班考生的学号，统一填写格式为：1-30
6.每个考场需安排至少2名监考员，除公共课考试不设流动监考员外，专业课各系均需安排流动监考人员。
7.收、领、装订试卷按以往方法办理。

8.各系的考试安排表需在下周星期一12月3日下午4:00前完成并发到邮箱564347652@qq.com（请不要发离线文件）。考试安排最终以教务处公布在教务处主页的安排表为准。
9.各系排考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考试时间是否有冲突。
（2）考场能否容纳已安排的考生人数（南楼、北楼1号、2号、4号、5号教室容纳量约为60名考生，3号教室容纳量约为80名考生，中楼小教室最多30人，特别需要注意是拆班考试的考生安排）。
（3）是否已经安排流动监考和系领导巡视。

（4）考试应尽量避免安排在星期六和星期天，若考试教室不够的，请各系先自行相互协调。

（五）试卷审核、上交、印刷、领回要求

1．请各系部通知考查科目教师：第15周星期五12月13日下午4:00前自行将经系部审核过的A、B卷各一份和一式两份的命题审核表交到考务科登记备案并及时印刷。
2．请各系秘书于15周星期五前收齐本系部考试科目A、B卷各一份和一式两份的命题审核表，并列出一式两份的上交试卷清单，于第16周星期一即12月16日下午4:00前交到考务科。

3．各系审核试卷和填写命题审核表要求如下：
（1）纸质试卷课程名称与命题审核表上课程名和系统课程表中的课程名必须三者一致。
（2）纸质试卷和命题审核表中的班级请填写班级全称（以教务系统上的班级名称为准）。
（3）命题审核表最后一栏的日期请填写上交当天日期。
4．不按时或不按要求上交试卷以及审核表的，考务科将记录在案并上报学院作出相应处理;所有考查或考试必须先经考务科审核，不经系部审核以及考务科审核自行进行考查或考试的，将按教学事故处理。

                                                  考务科
                                             2013年11月26日

